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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通科技” 、“发行人”或“公司” ）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128,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道通转债” ， 债券代码

“118013”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85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或“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的《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摘要》” ）及《深圳市道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 ）已刊登在2022年7月6日（T-2日）的《上海证券报》上。 投资者亦可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

资料。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承销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南第2号———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上市业务办

理》等相关规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

环节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事项如下：

1、本次发行128,000.0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1,280.00万张，

128.00万手，按面值发行。

2、原股东优先配售特别关注事项

原股东优先配售均通过网上申购方式进行。 本次可转债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证券，

不再区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原则上原股东均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通过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配售，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统一清算交收及进行证券登

记。 原股东获配证券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证券。

本次发行没有原股东通过网下方式配售。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及缴款日为2022年7月8日（T日），所有原股东（含限

售股股东）的优先认购均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认购时间为2022年7月8日（T日）9:

30-11:30，13:00-15:00。 配售代码为“726208” ，配售简称为“道通配债” 。

3、 原股东实际配售比例未发生调整。 《发行公告》 披露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比例为

0.002849手/股。 截至本次发行可转债股权登记日（2022年7月7日，T-1日）公司可参与配

售的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因此优先配售比例未发生变化。 请原股东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

仔细核对其证券账户内“道通配债”的可配余额，作好相应资金安排。

4、发行人现有总股本450,946,62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库存股1,670,855股后，可

参与本次发行优先配售的股本为449,275,770股。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

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1,280,000手。

5、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7月7

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

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6、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道通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7月7日，T-1日）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道通科技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2.849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

售可转债金额，再按1,000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1手（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

股配售0.002849手可转债。 原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实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发行人原股东的优先配售均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简称为“道通配债” ，配售

代码为“726208” 。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

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时无需

缴付申购资金。

7、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发行。网上申购简称为“道通发

债” ，申购代码为“718208” 。 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1手（10张，1,000元），超过

1手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1,000手（1万张，100万元），如超过该

申购上限，则该笔申购无效。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同一投资

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道通转债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道通转

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

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对于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证券公司在中签

认购资金交收日前（含T+3日），不得为其申报撤销指定交易以及注销相应证券账户。

8、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

行数量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

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

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上交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对认购金额不足128,000.00万元的部分承担余额包销责任。 包销基数为

128,000.00万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

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

销金额为38,400.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将调整最终包

销比例；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将及时向上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

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9、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7月7日（T-1日），该日收市后在

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10、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2年7月8日（T日）。

11、本次发行的道通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道通转债上市首日即

可交易。 投资者应遵守《证券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12、关于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请投资者详细阅读2022年7月6日（T-2日）刊登的《发

行公告》《募集说明书摘要》及披露于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募集说

明书》全文。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7月7日，

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一）优先配售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道通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7月7日，T-1日）收市

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2.849元面值可转债的

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1,000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1手（10张）为一个申

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02849手可转债。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不足1手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

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1手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

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

认购转债加总与原股东可配售总量一致。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

配道通转债；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请投资者

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道通配债”的可配余额。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450,946,62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库存股1,670,855股后，可参

与本次发行优先配售的股本为449,275,770股。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可

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1,280,000手。

（二）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1、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式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2022年7月8日（T日）上交

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

权。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 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配售代码为

“726208” ，配售简称为“道通配债” 。

2、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数量

原股东认购1手“道通配债”的价格为1,000元，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00

元），超过1手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

额，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配道通转债。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道通配债”的

可配余额。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

原股东持有的“道通科技” 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

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手数，且必须依照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

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3、原股东的优先认购程序

（1）原股东应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核对其证券账户内“道通配债”的可配余额。

（2）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3）原股东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

照、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

者开户的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

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4）原股东通过电话委托或其它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

委托手续。

（5）原股东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三）原股东参与网上申购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

具体申购方法请参见本公告“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22年7月8日（T日） 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

间，即9:30-11:30、13:00-15:00，通过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

和符合《发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上交所上

市股票的方式相同。 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本次可转债申购代码为 “718208” ， 申购简称为

“道通发债” 。 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1手 （10张，1,

000元），每1手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手的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

为1,000手（1万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购上限，则该笔申购无效。

投资者申购及持有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投资者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

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

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

与道通转债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道通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

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

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均相同。

不合格、休眠和注销的证券账户不得参与可转债的申购。

2022年7月8日（T日），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

在申购时间内进行申购委托。 上交所将于T日确认网上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同时根据

有效申购数据进行配号，按每1手（10张，1,000元）配一个申购号，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

券交易网点。 各证券公司营业部应于T日向投资者发布配号结果。

2022年7月11日（T+1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上海证券报》上公

告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

当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采取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发

售结果。 2022年7月11日（T+1日），根据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在公证部门公证下，由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同组织摇号抽签确定网上申购投资者的配售数量。

2022年7月12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上海证券报》上公告

摇号中签结果，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道通转债的数量并准备认购资金，每一中签

号码认购1手（10张，1,000元）。

2022年7月12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认购资金，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手。投资者放

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网上投资者中签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详见

2022年7月14日（T+4日）刊登的《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

数量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

措施，并及时向上交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28,000.00万元的部分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为128,000.00万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

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

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38,400.00万元。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

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

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将及时

向上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五、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名称：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方文彬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学苑大道1001号智园B1栋7层，8层，10层

联系电话： 0755-81593644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中信证券大厦

发行咨询电话： 0755-2383�5518

发行人：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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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宝立食品” ）首次公开

发行 4,001.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308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

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 A股发行数量为 4,001.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本

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800.70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1,200.30 万股， 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30.00%。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10.05元 /股。 根据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7,460.14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将本次发行规模的 60.00%（2,400.60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

实施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0.1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3,600.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 0.04021371%。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2年 7月 8日（T+2 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 ），于 2022 年 7 月 8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

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 7月 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内

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4、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网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

名称、配售对象类型、申购数量、获配数量等。 根据 2022年 7月 5 日（T-1日）公布的

《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

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了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7 月 7 日（T+1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会议室主持了上海宝

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上申购发行摇号抽签仪式。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2776，5276，7776，0276

末“6”位数 601356，101356

末“7”位数 3811397

末“8”位数 44373136，38931977，75529274

凡参与网上申购宝立食品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6,009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股宝立食品 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公布的 2,52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3,253个有效报价

配售对象中，2,52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3,249个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在申购平台提交了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7,385,540万股；有 4家投资者管理的 4个

配售对象没有通过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参与申购。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未通过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参与申购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数量（万股）

实际申购数量

（万股）

1 夏志华 夏志华 560 0

2

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560 0

3 何冬海 何冬海 560 0

4 张勇 张勇 560 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2022年 6月 28日刊登的《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

原则，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的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

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

步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

保基金（A类）

2,277,080 30.83% 2,204,167 55.09% 0.00967999%

年金保险资金（B类） 1,319,360 17.86% 605,492 15.13% 0.00458989%

除A和 B类外的机构

类配售对象（C类）

2,819,880 38.18% 926,532 23.16% 0.00328255%

个人配售对象（D类） 969,220 13.12% 264,809 6.62% 0.00273546%

合计 7,385,540 100.00% 4,001,0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零股处理原则：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其中零股 280 股按照《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管理人同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购时间为

2022-07-06�09:30:00.670）。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获配情况”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38676888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69号 37层

发行人：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8

日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蓝讯”、“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８４８

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５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００％

。战略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发行

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９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３．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与

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６０．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５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６２％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５５．００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３８％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９１．６６

元

／

股。

根据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８１９．６３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２

，

９１０

，

０００

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６４．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

６０．６２％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４６．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９．３８％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５０９１０９％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

９１．６６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

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

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因

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 （即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 或者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

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

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

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

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根据本次网下发行

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注册制

ＩＰＯ

网下投资者核查系统提交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

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

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

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

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

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

适用指引第

１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

２０２１

〕

７７

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

投组成，跟投机构为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无其他战略投资

者安排。

中金财富已与发行人签署股份认购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Ｔ－１

日）公告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海问

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Ｔ－２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９１．６６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２７４

，

９８０．００

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在

２０

亿元以上、不足

５０

亿元，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

３％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

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本次获配股数

９０．００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４

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

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根据战略投资者签署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１

中金财富

９０．００ ８２

，

４９４

，

０００．００ － ８２

，

４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

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

处公证。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７０２３

，

２０２３

，

０２０５

末“

５

”位数

６６２６４

，

８６２６４

，

４６２６４

，

２６２６４

，

０６２６４

末“

７

”位数

０２１８１１５

，

１４６８１１５

，

２７１８１１５

，

３９６８１１５

，

５２１８１１５

，

６４６８１１５

，

７７１８１１５

，

８９６８１１５

末“

８

”位数

１４０９６７０１

，

６４６４５９５５

，

５８９６０８４３

，

５７６７６１８６

，

４１９４４２７５

，

０９５８６４２３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中科蓝讯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２

，

９２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中科蓝讯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２０２１

〕

７６

号）、《承销指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９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

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６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

３０２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５６９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其中，有

２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２

个配售对象参与了网下申购但属于中国证

券业协会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限制名单公告（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号）》范围，不具备配售资格，不予配售。 其余

３００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５５７

个有效报价配

售对象为有效申购投资者，最终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３

，

３８４

，

５２０

万股。

限制配售对象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

账户

申购价

格（元）

申购数量

（万股）

１

上海锐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锐天中睿九十八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Ｂ８８３５８４９０５ ９１．６６ ６６０

２

上海锐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锐天核心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Ｂ８８４１８７５３６ ９１．６６ ２２０

３

上海锐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锐天核心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Ｂ８８４１６７１４６ ９１．６６ ３５０

４

上海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大朴金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Ｂ８８３８９４８１３ ９１．６６ ３４０

５

上海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大朴策略

５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Ｂ８８３４４８６２０ ９１．６６ ６９０

６

上海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大

朴藏象

１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Ｂ８８２３６７４９９ ９１．６６ ６５０

７

上海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大朴进取二期私募投资基金

Ｂ８８２７２５３０４ ９１．６６ １

，

０００

８

上海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大朴多维度

２４

号私募基金

Ｂ８８１３４９３７５ ９１．６６ ２７０

９

上海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大朴多维度

２２

号私募基金

Ｂ８８１１１７４７７ ９１．６６ １６０

１０

上海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大朴多维度

２１

号私募基金

Ｂ８８１１１７７１０ ９１．６６ ６４０

１１

上海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大朴多维度

３

号私募基金

Ｂ８８０７５５３３７ ９１．６６ ２２０

１２

上海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大朴策略

１

号证券投资基金

Ｂ８８００５５３１３ ９１．６６ ２９０

合计

５

，

４９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以及保险资金）

２

，

１３４

，

１７０ ６３．０６％ １２

，

５２７

，

１１２ ７１．０２％ ０．０５８６９７８２％

Ｂ

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３

，

６９０ ０．１１％ １７

，

６３４ ０．１０％ ０．０４７７８８６２％

Ｃ

类投资者

１

，

２４６

，

６６０ ３６．８３％ ５

，

０９５

，

２５４ ２８．８８％ ０．０４０８７１２４％

合计

３

，

３８４

，

５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

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

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９６２０５６９

发行人：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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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6

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2年1-6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披

露如下：

一、2022年1-6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万头

主要产品 销售量 库存量 销售量同比增减（%） 库存量同比增减（%）

生猪 44.31 53.22 38.60 47.78

备注：生猪销售量44.31万头，其中：对外销售35.30万头，对集团内部屠宰企业销售9.01万头。

二、其他说明

本次披露的养殖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养殖业务生产经营

概况，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承诺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8日

证券代码：605296� � � � � � � � � �证券简称：神农集团 公告编号：2022063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季度对外担保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4月21日和2022年5月13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

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预计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为20,000万元，客户、合作养殖户预计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为20,000万元。 本次

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经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12个月有效，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4月22日公

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 的 《关于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7）。

二、2022年第二季度担保进展情况

（一）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客户、合作养殖户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客户、合作养殖户共1户合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5万元。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客户、合作养殖户提供的担保的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方与公司关

系

担保责任余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方式 融资用途 担保是否逾期

1 下游客户 25 12个月 连带责任保证

向公司采购饲

料

否

（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股东大会批准的最高担保金

额

截至2022年6月30日担保余

额

本公司

下属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

子公司

10,000 -

下属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

子公司

8,000 1,500

下属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 2,000 -

其中，在2022年第二季度，实际有发生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或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其他下

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

日）

担保协议金

额

实际担保余

额

担保期限 担保类型

本公司

云南神农澄

江饲料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澄江市

支行

2022/6/29 1,500 1,500 1年

连带责任保

证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525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34%。其中，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5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33%；对优质客户、养

殖户、合作伙伴等的担保余额为25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01%。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没

有发生其它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其它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情况。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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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7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即墨区即发龙山路20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577,7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56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全体董事推举由张华君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77,7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77,7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77,7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77,7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2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6,164,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公司 〈2022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6,164,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

6,164,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

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

项目的议案》

6,164,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表决情况：上述4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上述4项议案均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4、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芳晋、丁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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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招商润德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建设需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之控

股子公司深圳招商润德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润德” ）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以下简称“江苏银行深圳分行” ）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10.08亿元，授信期限为5年。本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地产” ）拟按51%的股权比例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1408亿元，保证期间为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公司于2022年3月18日、2022年6月24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银行

等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00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

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0亿元， 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2021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 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

额为488.86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338.86亿元。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公司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招商润德成立于2005年9月29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850万元，法定代表人：黄淼兴；注册地址：广

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湾厦路38号后座三楼；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地产持有其51%股权、深圳润德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32.35%股权、深圳市创意永浩包装设计有限公司持有其12.5%股权、深圳华屹建设

有限公司持有其4.15%股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取得国土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经纪；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招商润德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2年6月30日，资产总额19,007.32万元，负债总额13,867.34万元，

净资产5,139.98万元；2022年1-6月，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4.73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资产总

额17,640.57万元，负债总额12,495.86万元，净资产5,144.71万元；2021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4.

42万元。 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深圳地产拟按51%的股权比例为招商润德向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的10.08亿元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1408亿元，保证期间为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招商润德的其他股东亦按各自股权比例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公司意见

招商润德为满足项目建设需要，通过融资补充资金，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 招商润德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深圳地产按照股权比例为其提供担保的行为风险可控，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

成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揭担保）为

392.14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6.0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0.49亿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9.25%；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八日


